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調查或檢舉流程說明
1、 如何申請調查或檢舉
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(附件1)、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(附件2)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(附件3)與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(附件4)第10條規定「本校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（以下簡稱申請人）、檢舉人得以書面向本校申請調查或檢舉。但本校校長為加害人時，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或檢舉。
任何人知悉前項之事件時，得依規定程序向本校或教育部檢舉之。

(1) 你/妳可以以書面陳述或親自到學務處生活輔導組(專線05-2717311)向承辦人員陳述，要求進入申請調查程序。

(2) 申請/檢舉調查書(附件5)需載明的資料如下：

1. 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。

2. 申請人(已成年被害人)委任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，應檢附委任書，並載明其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。
3. 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。

2、 調查的程序 
(1) 收件單位（學生事務處）接到你/妳的申請調查書後，會在3個工作天內，轉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簡稱性平會）(專線05-2717010)調查處理。在調查處理過程中，你/妳的姓名等資料會受到嚴密的保密。
(2) 性平會於接獲你/妳的申請調查或檢舉後20日內，會以書面通知你/妳是否受理。
(3) 性平會受理調查案之後，視案情需要，會成立3人或5人的調查小組調查之。
(4) 為確保訪談過程你/妳陳述意見之正確性與完整性，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，以供會議紀錄之製作，並於訪談後製作逐字訪談稿，交付你/妳閱讀、審閱、簽名。
(5) 訪談後調查小組將撰寫調查報告書，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後，會將調查報告書（含調查認定、結果、行為人建議懲處）與處理結果及救濟方法以書面方式通知你/妳及行為人。
3、 你/妳將面臨的狀況

你/妳只需要耐心等候調查通知，並於需要時接受性平會的詢問及提供必要資料。如果你/妳擔心調查會影響你/妳就學/就業的權益，可以向性平會提出，性平會將盡一切必要之處置，如彈性處理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、積極協助課業或職務、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、避免報復情事與預防、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等。

4、 調查過程中，學校可提供的其他協助

(1) 心理諮商與輔導。

(2) 法律協助。

(3) 課業協助。
(4) 經濟協助。

(5) 社會福利資源轉介服務。

(6) 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。

5、 你/妳的權益

(1) 你/妳的申請調查案件於20日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的話，你/妳可於次日起20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，向秘書室(專線05-2717010)提出申復，秘書室接獲申復後，於20日內會以書面通知你/妳申復結果。

(2) 性平會調查及處理結果將以書面通知你/妳及行為人，若你/妳對學校處理結果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30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，向秘書室(專線05-2717010) 申復，秘書室接獲申復後，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，並會以書面通知你/妳申復結果。

6、 其他注意事項


性平會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(1) 當事人為未成年者，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陪同。

(2) 行為人與被害人、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，性平會會避免讓你/妳們雙方對質。必要時，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，交由行為人、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。
(3) 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，得經性平會決議，或經行為人請求，繼續調查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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